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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一、 施行區域：113 年度預計施行區

域共 128 個。  

*補充說明： 

1. 新增彰化縣社頭鄉。 

2. 刪除桃園市大溪區。 

3. 苗栗縣南庄鄉由第 3級調整為第

2級；苗栗縣卓蘭鎮、高雄市田

寮區及高雄市六龜區寶來里，由

第 2級調整為第 3級。 

4. 高雄市田寮區、屏東縣麟洛鄉、

崁頂鄉及萬巒鄉開放醫院及診所

同時申請執行本方案；花蓮縣吉

安鄉承作單位調整為診所。 

一、施行區域：112 年度施行區域共

128 個。 

 *補充說明：本組轄區共 22 個施行

鄉鎮區，基層承作 14 個，計 14 家

診所提出申辦巡迴計畫，涵蓋 13 個

鄉鎮區，無診所提出開業計畫申

請。 

 

 

 

 

 

 

二、 修訂巡迴計畫 

(一) 巡迴醫療服務計畫（以下稱巡迴

計畫）：鼓勵西醫醫師至本方案

施行區域提供巡迴醫療服務(例

如：專科巡迴、提供行動不便者

到宅醫療或疾病個案管理服

務)。本年度基層診所以 227,200

總服務人次及 12,000 總診次為

目標；醫院以 70,000 總服務人

次及 5,000 總診次為目標。 

(二) 通則：申請參與本方案之診所、

醫院及醫事人員，須為最近 2 年

未曾涉及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以下稱特

約管理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

十條所列違規情事之一暨第四十

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令

受衛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或廢止

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核定

違規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

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

二、修訂巡迴計畫 

(一) 巡迴醫療服務計畫（以下稱巡迴

計畫）：鼓勵西醫醫師至本方案

施行區域提供巡迴醫療服務(例

如：專科巡迴、提供行動不便者

到宅醫療或疾病個案管理服

務)。本年度基層診所以 227,000

總服務人次及 10,200 總診次為

目標；醫院以 50,000 總服務人

次及 3,000 總診次為目標。 

(二) 申請參與本方案之診所、醫院及

醫事人員須為提出申請日前二年

未曾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及管理

辦法（以下稱特管辦法）第三十

八條至第四十條中各條所列違規

情事之一者，前述計算違規期間

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上所載停

約日起算（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

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處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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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前述未曾涉及違規情事期間之認

定，以保險人第一次核定違規函

所載核定停約結束日之次日或終

約得再申請特約之日起算。 

三、 修訂開業計畫 

(一) 申請執行本計畫特約診所之執業

地點因地制宜，以與原開業之西

醫特約院所設址地點為不同村

（里）且距離 1.8 公里以內無診

所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由申

請診所提出申請且詳述評估因素

及條件後，經保險人各分區業務

組評估後核定。 

三、 修訂開業計畫 

(一) 申請執行本計畫特約診所之執業

地點因地制宜，以與原開業之西

醫特約院所設址地點為不同村

（里）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

由申請診所提出申請且詳述評估

因素及條件後，經保險人各分區

業務組評估後核定。 

(二) 負責醫師須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所屬縣市公會會員並

符合開業資格之西醫師，其最近

十二個月全民健康保險平均每月

申報點數(含部分負擔)須大於 14 

萬點；無最近十二個月申報資料

者，則以申請本方案前，最後有

申報資料，採計十二個月為計算

基礎。 

(二) 負責醫師須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所屬縣市公會會員並

符合開業資格之西醫師，其最近

十二個月全民健康保險平均每月

申報點數(含部分負擔)須大於 14 

萬點。 

(三) 承辦本計畫後第 7 個月起，若連

續 2 個月之當月核定點數(含部

分負擔)未達保障額度 35%者，須

自次次月起於開業鄉鎮(或經保

險人分區業務組核定至鄰近本方

案施行地區)每月至少提供 1 點

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補充說明： 

112 年底前辦理本計畫之診所，

自 113 年 3月起，若當月核定點

數(含部分負擔)未達保障額度

35%者，須自 5月起，依本條文

規定提供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三) 無。 

(四) 西醫基層診所屬本方案之開業計 (四) 西醫基層診所屬本方案之開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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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畫並提供巡迴醫療服務者，得依

提供巡迴醫療服務地區之分級，

申請論次支付點數。 

畫並提供巡迴醫療服務者，其巡

迴醫療服務之論次費用以 30％支

付。 

(五) 針對辦理開業計畫第 7 個月起，

連續 2 個月之當月核定點數(含

部分負擔)未達保障額度 35%之診

所，其參與巡迴醫療服務之醫療

費用(含診察費加成)、論次費用

併入保障額度計算。 

(五) 無。 

四、 修訂巡迴計畫  

(一) 刪除「申請執行巡迴計畫之院所

不得跨健保分區執行巡迴醫療服

務」之規定。 

四、 修訂巡迴計畫  

(一) 申請執行本方案巡迴服務之診

所、醫院，得於同一保險人分區

業務組內得跨縣市，惟不得申請

跨健保分區執行巡迴醫療服務。 

(二) 若於 113 年 6月底前，仍未有診

所、醫院向所轄保險人分區業務

組申請巡迴之鄉鎮（市區），得

由保險人開放其他不同承作單位

（診所、醫院）申請。若同時有

不同承作單位申請，由該施行區

域原定承作單位或同分區優先申

請。如當地民眾仍有醫療需求，

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專案同意該

施行區域得由醫院及基層診所同

時承作。 

 

(二) 若於 112 年 6月底前，仍未有診

所、醫院向所轄保險人分區業務

組申請巡迴之鄉鎮（市區），得

由保險人開放其他分區或同分區

不同承作單位（診所、醫院）申

請。若同時有不同承作單位申

請，由該施行區域原定承作單位

優先申請。如當地民眾仍有醫療

需求，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專案

同意該施行區域得由醫院及基層

診所同時承作。 

(三) 申請程序： 

巡迴計畫：自方案公告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以郵戳為憑)，相關

醫事人員應依各該醫事人員法之

規定，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辦理

報備支援，並檢具相關申請文件

向所轄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提出申

請；前一年度通過西醫醫療資源

不足地區方案考核要點之診所、

醫院，如巡迴醫師、時段及地點

(三) 申請程序： 

巡迴計畫：相關醫事人員應依各

該醫事人員法之規定，向當地衛

生主管機關辦理報備支援；前一

年度通過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方案考核要點之診所、醫院，如

巡迴醫師、時段及地點與前一年

度相同者，且符合 112 年度之規

定，可具函敘明前述事項並檢附

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報備同意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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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與前一年度相同者，且符合 113 

年度之規定，可具函敘明前述事

項並檢附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報備

同意函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備

查。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備查。 

(四) 巡迴醫事人員之規定 

1. 參與本計畫之醫事人員(不含

備援人員)應以執業登錄於申

請本計畫之診所、醫院為限，

但以總、分院型態之醫院所提

計畫及申請本計畫之診所無專

任護理及藥事人員者，不在此

限。 

(四) 巡迴醫事人員之規定 

1. 參與本計畫之醫事人員應以執

業登錄於申請本計畫之診所、

醫院為限，但以總、分院型態

之醫院所提計畫及申請本計畫

之診所無專任護理及藥事人員

者，不在此限。 

2. 每位巡迴醫事人員之備援人

員，以專任人員為優先，若無

專任人員，須由同層級本保險

特約單位支援，如有特殊情

形，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評估

個案同意。基層診所及醫院之

備援醫師各以 3名為限(若超

過 3名應提出評估因素及必要

性說明，並經保險人分區業務

組個案同意)；該年度實際備

援總診次數不得大於該年度原

申請巡迴醫療總次數之四分之

一。如有特殊情形，應由執行

本方案之院所向所轄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提出申請且詳述評估

因素及條件；除育嬰假外，該

年度申請備援總診次數不得大

於該年度原申請巡迴醫療總次

數之二分之一。經保險人分區

業務組視當地民眾需求審查同

意後，得執行巡迴醫療服務。 

2. 每位巡迴醫事人員之備援人

員，以專任人員為優先，若無

專任人員，須由同層級本保險

特約單位支援；基層診所及醫

院之備援醫師各以 3名為限

(若超過 3名應提出評估因素

及必要性說明，並經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個案同意)；該年度

實際備援總診次數不得大於該

年度原申請巡迴醫療總次數之

四分之一。如有特殊情形，應

由執行本方案之院所向所轄保

險人分區業務組提出申請且詳

述評估因素及條件；除育嬰假

外，該年度申請備援總診次數

不得大於該年度原申請巡迴醫

療總次數之二分之一。經保險

人分區業務組視當地民眾需求

審查同意後，得執行巡迴醫療

服務。 

(五) 診察費加成： 

基層診所每件依 111 年全年平均

診察費 356 點加計 3成，申報方

(五) 診察費加成： 

基層診所每件依 110 年全年平均

診察費 358 點加計 3成，申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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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式由保險人於點值結算時加計後

支付；醫院診察費按申報點數加

計 2成支付，申報方式為每月由

醫院自行申報。加成部分每點金

額以 1元計。 

式由保險人於點值結算時加計後

支付；醫院診察費按申報點數加

計 2成支付，申報方式為每月由

醫院自行申報。加成部分每點金

額以 1元計。 

(六) 醫事人員報酬：以「論次計酬」

支付。 

1. 一般日（含夜診）： 

(1) 醫師： 

第一級：每次支付 4,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1C）。 

第二級：每次支付 5,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5C」）。 

第三級：每次支付 8,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3C」）。 

(2) 護理人員： 

第一級：每次支付 1,2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7C」）。

第二級：每次支付 1,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5C」）。

第三級：每次支付 1,8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6C」）。 

(3) 藥事人員： 

第一級：每次支付 1,2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9C」）。

第二級：每次支付 1,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9C」）。

第三級：每次支付 1,8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20C」）。 

2. 例假日： 

(1) 醫師： 

第一級：每次支付 5,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2C」）。 

第二級：每次支付 6,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6C」）。 

第三級：每次支付 9,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4C）。 

(2) 護理人員： 

(六) 醫事人員報酬：以「論次計酬」

支付。 

1. 一般日（含夜診）： 

(1) 醫師： 

第一級：每次支付 3,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1C）。 

第二級：每次支付 4,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5C」）。 

第三級：每次支付 7,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3C」）。 

(2) 護理人員： 

每次支付 1,200 點（支付代碼

為「P2007C」）。 

 

 

 

 

(3) 藥事人員： 

每次支付 1,200 點（支付代碼

為「P2009C」）。 

 

 

 

 

2. 例假日： 

(1) 醫師： 

第一級：每次支付 4,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2C」）。 

第二級：每次支付 5,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6C」）。 

第三級：每次支付 8,5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4C）。 

(2) 護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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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第一級：每次支付 1,7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08C」）。

第二級：每次支付 2,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7C」）。

第三級：每次支付 2,3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8C」）。 

(3) 藥事人員： 

第一級：每次支付 1,7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10C」）。

第二級：每次支付 2,0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21C」）。

第三級：每次支付 2,300 點

（支付代碼為「P2022C」）。 

每次支付 1,700 點（支付代碼

為「P2008C」）。 

 

 

 

 

(3) 藥事人員： 

每次支付 1,700 點（支付代碼

為「P2010C」）。 

(七) 因應天然災害臨時宣布之停止上

班（課）日，非屬人事行政總處

公告之例假日，醫事人員報酬應

按一般日規定辦理。屬適用勞動

基準法之醫事人員，勞動節(含

勞雇雙方協商排定之補假日)依

規定以例假日計。 

(七) 因應天然災害臨時宣布之停止上

班（課）日，非屬人事行政總處

公告之例假日，醫事人員報酬應

按一般日規定辦理。屬適用勞動

基準法之醫事人員，勞動節依規

定以例假日計。 

五、 修訂相關規範 

(一) 執行方案期間，因條件變更或涉

有特管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

條中各條所列違規情事之一者

（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

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者），應自條

件變更次月起或第一次處分函所

載之停約日起停止本項服務。 

五、 修訂相關規範 

(一) 執行方案期間，因條件變更或涉

有特管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

條中各條所列違規情事之一者

（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

行或申請暫緩處分者），應自條

件變更次月起或第一次處分函所

載之停約日起停止本項服務。 

(二) 申復作業：因條件變更或涉有特

管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中

各條所列違規情事之一暨第四十

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令

受衛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或廢止

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分區

業務組核定違規者，經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審核停止本項服務，診

所、醫院得於收受通知後 30 日

(二) 申復作業：因條件變更或涉有特

管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中

各條所列違規情事之一者，經保

險人分區業務組審核停止本項服

務，診所、醫院得於收受通知後

30 日內，以書面申請複核，惟以

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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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修正內容 112 年原內容 
內，以書面申請複核，惟以一次

為限。 

 


